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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管前沿问题（三）：《民法典》之后，资金监管户能否成立保证金质押？ 

作者：尤杨丨赵之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配套司法解释同步于 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下称“《民法

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对非典型担保作出了专门规定。其中，保证金质押条款与原担保法解释不同，体

现了司法机关对于“保证金质押”性质及认定标准的变化，对各方权利义务认定产生重要影响。 

一、保证金质押的法律规定发生变化 

（一） 《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施行前，主要适用《担保法解释》第八十五条 

《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施行前，我国对保证金质押缺乏明确的规定，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担保法解释》”，已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被废止）第八十五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金钱以特户、封金、保证金等形式特定化后，移

交债权人占有作为债权的担保，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以该金钱优先受偿。” 

由于缺乏明确可依的法律规定，实践中对于《担保法解释》第八十五条如何理解众说纷纭，存在

“动产质押说”“债权质押说”“账户质押说”等各种理论学说。无论是上述哪种学说都难以解释何

为“移交债权人占有”，金钱作为特殊动产，除非以封金方式特定化，否则难以适用动产质押规则；存

款货币进入银行账户后，出质人仅享有债权，能否成立质押通常需要专门规定作为法律依据，例如《最

高院关于审理出口退税托管账户质押贷款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能否对信

用证开证保证金采取冻结和扣划措施问题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

构协助执行的通知》等。 

因此，在适用《担保法解释》第八十五条时期，为设立保证金质押，债权人通常要求将资金存入以

债权人名义开立的保证金账户或者开立在债权人（银行）处，以实现“移交债权人占有”。 

（二） 《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施行后，保证金质押设立标准更具有实操性 

《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施行后，保证金质押已经成为由法律规定的一种非典型担保，具体是指债

务人将金钱交存于在金融机构开立的专用账户，并承诺以该账户中的款项作为偿还债务的担保，在债务

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直接扣划账户中的保证金用于偿还债务的担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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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七十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为担保债务的履行，设立专门的

保证金账户并由债权人实际控制，或者将其资金存入债权人设立的保证金账户，债权人主张就账户内的

款项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以保证金账户内的款项浮动为由，主张实际控制该账户的

债权人对账户内的款项不享有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银行账户下设立的保证金分户，参

照前款规定处理。当事人约定的保证金并非为担保债务的履行设立，或者不符合前两款规定的情形，债

权人主张就保证金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不影响当事人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按照当事人

的约定主张权利。” 

从条文表述来看，《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删除了“金钱特定化”的规定，直接明确为“设立

保证金账户”，删除了“移交债权人占有”的规定，扩大为“债权人实际控制”或者“将资金存入债权

人设立的保证金账户”。 

上述规定是对保证金质押设立标准的细化规定，更具有实操性。意味着当账户并非以债权人名义开

立，由债权人通过与银行签订账户监管协议的方式实现实际控制1也可能成立保证金质押。 

二、监管账户的定性争议及影响 

《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施行前，有不少交易安排中，存在开立监管账户，债权人对监管账户进行实际

控制，以监管账户作为担保债务履行措施的情况。实践中已经存在有关监管账户性质认定的争议。毋庸置

疑，监管账户的性质认定将对各方权利义务产生重要影响。 

在一般的账户监管关系中，债权人仅享有债权，不享有其他担保权利。如果债务人存在违约行为，债权

人仅基于普通债权人身份行使权利，有权宣布加速到期并主张债权。在债务人被其他债权人进行财产保全、

执行，或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时，普通债权人能够行使的权利救济途径相对有限，只能获得平等受偿，没有

优先性可言。 

假设成立保证金质押，那么债权人将成立担保物权，对于账户内保证金享有优先受偿权，可以排除其他

债权人对保证金部分财产的强制执行。2020 年 8 月 31 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1068

号建议的答复》中提及：“实践中，如果金融机构以案外人身份提出异议，主张法院冻结账户内资金的性质

为保证金的，执行法院一般将停止扣划；如果在异议或异议之诉程序中终局性认定金钱质押成立、账户确属

保证金账户、金融机构的兑付符合法定或约定条件的，金融机构即对保证金享有合法的优先受偿权，人民法

院应当解除对保证金的冻结。”假设出质人进入破产程序，成立保证金质押对于债权人的保护力度远远高于

一般的资金监管。 

三、监管账户被认定为保证金质押的实体要件分析 

《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施行前，有关保证金质押的司法实践相当丰富2，在《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

实施后，也不乏说理充分的裁判文书。纵观司法实践，可以梳理出监管账户可能被认定为保证金质押的各项

要件。主要争议体现在当事人是否就设立保证金质押达成合意、保证金是否特定化、是否实际控制等问题。 

 
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著 2021 年 5 月第 1 版。 

2 包括〔2014〕民申字第 1239 号案例（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五十四号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提字第 175 号

案例（最高人民法院 2016 年公报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再 44 号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

168 号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 1829 号案例、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申 2513 号案例、福建省高级

人民法院〔2014〕闽民终字第 692 号案例等等。 



 

3 

www.hankunlaw.com 

（一） 探究各方是否存在质押合意 

司法实践判断标准在于探究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考察各方是否存在担保债务履行的合意，因此，账

户名称是否为保证金账户，各方是否签署了保证金账户质押协议，不必然影响司法认定结论。 

法院对当事人合意的认定采纳实质主义，重视当事人共同行为的商业意义，不拘泥于合同文字或书

面合同是否存在。即使当事人之间无保证金质押合同，若当事人的实际行动表明其知晓并有意进行保证

金质押的操作，法院仍然认定保证金质押的合意存在3。 

例如，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黔 03 执异 201 号案件中认定，账户名为还款准备金

账户，但该账户系双方协议约定，已由债权人农发行遵义分行实际控制，具备成立保证金账户的实质要

件，债权人对账户内的款项享有优先受偿权。 

（二） 标的财产是否特定化 

虽然《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删除了“金钱特定化”的规定，但是从担保物权设立的基本理论

来看，担保财产特定化是应有之义。 

保证金质押的特定化要求包括资金特定化和账户特定化，能够与出质人的其他财产进行区分，确保

账户内资金能够专款专用。法院通常考虑以下两项条件：一是，保证金账户在形式上能否区别于出质人

的一般结算账户，能否独立于出质人其他财产；二是，保证金账户中的资金浮动是否与特定保证业务相

对应，而未用于日常结算或其他业务。 

所谓形式上能否区别于出质人的一般结算账户，司法实践考察标准不尽统一。部分法院强调保证金

账户应当具有外部识别性，通过技术措施将普通资金与保证金予以区分，部分法院则不强调外部可识别

性。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2017〕最高法民申 2513 号民事裁定书与〔2017〕最高法民申 1829 号民事裁

定书中即提出了上述两种不同观点。 

2020 年 8 月 31 日《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 1068 号建议的答复》也特别提及

这一问题，即：“关于明确金融机构对保证金的管理标准，由相关金融监管部门或司法机构统一规范保

证金存放标准的建议。该建议涉及明确存放账户名称、开立流程、形成标准、弥补制度空白等问题，主

要应由人民银行等部门予以明确，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经审查可予以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已与人民银

行进行积极沟通，将共同对上述问题做进一步深入研究，条件成熟时可考虑以适当方式进行规定，以

更好维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在上述细化规定尚未明确之前，最为直观的体现仍然是

所开立的监管账户类型，是一般结算账户还是保证金账户。 

（三） 债权人能否实际控制 

根据《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实际控制的内涵已经得到扩大，不限于账户一定要开立在债权

人名下或在债权人营业部开立。实际控制主要体现为：1.未经债权人同意，出质人不得动用保证金账户

内的资金；2.账户密码由债权人设定并占有预留印鉴；3.出现违约未能履行偿债义务时，债权人有权直

接从账户中扣取相关费用，而无需取得出质人同意；4.账户资金始终专款专用，用于保证业务等。 

基于对上述实质要件的考察，2020 年 3 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 个串案的一审判决文书即

认定监管账户安排构成保证金质押。即，某资产管理公司向债务人提供融资，并以债务人名义在某银行

 
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著 2021 年 5 月第 1 版，第 5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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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立了监管账户，约定账户资金可用于债务清偿。未经资产管理公司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划转、

使用或支付。债务人答辩主张各方仅签署了《监管协议》，没有形成质押合意，监管账户资金没有特定

化，也未移交债权人占有，因此不应成立质权。然而，法院经审理认定双方当事人已经按照《监管协议》

约定开立了监管账户，符合特定化要求，且通过《监管协议》，资管公司取得了对监管账户的控制权，

因此成立质权。 

当然，四川省高院的一审判决很可能还需要经过最高院二审程序的检验，我国也不是判例法国家，个案

的审理结论仍然具有较强的局限性。未来如何才能设立最为完善的保证金质押，仍然需要司法机关协同人行

进一步明确存放账户名称、开立流程、形成标准、弥补制度空白等问题。对于过去已经开立的监管户，无论

是债权人还是债务人，都有必要关注其是否可能被认定为保证金质押，以便各方更好的判断法律风险，实现

权利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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